
快递服务，这一源自古老驿传、兴盛于现代商业的业态，已如同毛细血管般深度嵌入社会经济的肌

体。它极大地提升了物流效率，重塑了消费习惯，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然而，伴随其惊人

的高速发展，快件延误、丢失、损毁等问题也日益成为消费纠纷焦点，如同快速奔跑中偶尔松开的鞋带，虽

不致命，却实实在在地绊痛了消费者的信任，考验着行业的服务品质与法治化水平。

不久前，福建厦门市民赖女士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她通过“某同城急送”小程序下单，将四件总价上万

元的功能型塑形内衣寄给同城的朋友。小程序显示“已签收”，朋友却坚称从未收到。快递员承认派送时

只核对了地址，未核实收件人身份信息。在近一个月的沟通后，快递公司客服表示“按遗失处理”，但对赔

偿金额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赖女士要求按实际价值赔偿14000元，快递公司只同意赔付约一半金额。

无奈之下，赖女士将快递公司及快递员一并诉至法院。最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判决二被告共同赔偿

赖女士14000元。

这一看似常见的快递丢失纠纷，虽涉案金额不大，却如同一个精微的切片，清晰揭示了当前快递服务

中存在的普遍难点，并为相关矛盾的化解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答案。

厦门思明法院的这份判决，清晰地

勾勒出一条从“纠纷发生”到“责任落

实”的可行路径，并为各方提供了改进

的建议。

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此案再次

重申了一个朴素而坚固的道理：证据

即权利。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养

成留存关键证据的习惯，绝非多此一

举。无论是网购截图、聊天记录、商

品吊牌、发票，还是寄件时的拍照留

存，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是在将

法律赋予的潜在权利，转化为可被法

庭采信的现实武器。这是在高度契约

化的现代社会中，一项必备的自我保

护素养。

对于快递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而

言，判决则指向了内部管理责任的深

化与技术创新应用的导向。科技不应

仅仅是提升效率、优化路径的工具，

更应成为固化服务标准、防范履约风

险的护栏。例如，能否通过技术手

段，将“核实收件人身份”（如通过强

制性的拍照核验、收件码确认、签名

系统）设置为派送流程中不可绕过的

关键节点？这不仅能从根源上减少此

类争议，更是建立品牌信任的成本最

低、效果最可持续的方式。将合规内

化为核心竞争力，才是企业行稳致远

之道。

此案也展现了复杂关系中责任共

担的现代图景。法院认定快递员赵某

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责任应由相

关快递公司承担，同时肯定了赵某自

愿共同赔偿的意思表示。这提示我

们，健康的行业生态依赖于多层次的

共治：平台需承担组织与兜底责任，

从业者需恪守职业规范，而消费者理

性、有力的维权，同样在倒逼服务质

量的提升。

最终，化解快递服务的“信任焦

虑”，无法单靠任何一方。它需要监管

规则更精细的引导，需要行业共识的形

成，需要企业将合规内化为竞争力，也

需要每一名用户以审慎的行动参与共

建。当证据意识成为习惯，当技术真正

服务于合规，每一次托付才能更加安

心。

快递，承载的远不止是一件件包

裹，更是承诺、期待与信任。每一次负

责任的送达，都是社会信任网络的一次

加固；而每一个得到公正解决的纠纷，

抚平的是普通人生活中一份具体的焦

虑。这穿梭于街巷楼宇间的包裹，正如

一趟趟无声的旅程——它们从托付出

发，穿过规则的护佑，最终抵达信赖的

终点。正是这日复一日的抵达，让信任

成为一条可以被看见、被行走的路。而

规则的意义，或许正是在这平凡往复的

旅程中，为每一份期待点亮一盏不会失

约的灯。

这趟通往信赖的旅程，我们都在路

上。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个案智慧到普遍启示：规则、技术与责任的三角支撑

保价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一场尚未达成共识的风险对话

保价制度，是当前快递服务中绕

不开的话题，它涉及复杂的风险转移

心理博弈，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争

议。《快递暂行条例》（2025 年修订）

第二十八条规定：“快件延误、丢失、

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

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

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

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

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这一规

定在法理上确立了差异化的赔偿规

则，其设计初衷是形成一种合理的风

险分配与价格分层机制：寄件人为高

价值货物支付一笔对价（保价费），将

运输风险转移给快递企业；企业收取

保费，相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赔

付责任。这在理论上符合公平的商

业逻辑。

然而，理想照进现实，这一制度

却面临着多重张力和普遍困境。首

先，是消费者心理的普遍矛盾与困

惑。一些用户朴素地认为，“安全、完

好地将包裹送达”本就是快递公司收

取运费后应尽的核心契约义务。额

外支付一笔保价费用，在心理上仿佛

是在为“对方可能犯错”而预先买单，

容易产生一种“凭什么”的抗拒感。

尤其对于非奢侈品但价值较高的物

品，如电子产品、高档衣物、重要文件

等，保价费率的设定是否合理、透明，

常常是争议的焦点。过高的费率可

能抑制保价意愿，用户会权衡保价费

与丢失概率和预期损失；而过于繁琐

或严苛的理赔条件、模糊的“实际价

值”认定标准，则可能让保价制度的

价值大打折扣，甚至在出事时引发更

大的纠纷。

其次，在未保价的情况下，损失认

定便成为维权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案的“幸运”之处在于，原告赖女士

是一名非常有证据意识的消费者。她

保存了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清晰载

明了寄送物品的型号、数量，同时商

品吊牌上的价格标识明确。这些证据

在时间、内容上与快递订单高度吻

合，形成了完整、有力的证据链，证明

了货物的实际价值为16200元，使其

主张的14000元赔偿额获得了法院的

支持。

但这恰恰反衬出普通消费者在类

似情况下的普遍困境：对于亲友间馈

赠的礼品（无购买凭证）、个人闲置转

让的物品（价值难以精确量化）或是

一些小商户没有规范票据的货品，如

何有效证明其“实际价值”？在无法

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往往只

能根据生活经验、市场行情等进行酌

定赔偿，其结果可能与消费者的实际

损失相去甚远，导致“维权成功，但损

失依旧”的尴尬局面。这也提示我

们，除了保价，探索更便捷、低成本的

第三方价值证明或线上存证机制，或

许是未来优化消费环境的一个思考方

向。

产业贡献与伴生矛盾：效率优先下的“质”与“责”

快递业的贡献毋庸置疑。2026年

全国邮政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

“十四五”期间，中国快递业务量实现

从百亿级到千亿级跃升，由800多亿

件增长到近2000亿件。这个行业直

接带动就业超过320万人，间接带动

就业更难以计数。它降低了交易成

本，激活了电子商务，实实在在地改变

了城乡的空间感知与生活节奏。

然而，在追求“快”与“量”的效率

逻辑下，服务的“质”与“责”有时被稀

释。本案并非孤例，它暴露了末端配

送环节在操作规范上的执行短板，以

及企业内部在“送达”标准上可能存在

的模糊空间。“送到地址”不等于“履行

完毕”，法院在本案中明确，快递公司

不能以“已送达地址”为由规避核对责

任，正是对服务本质的回归。这背后，

是对快递服务合同核心标的的确认：

是物品安全、准确的位移，而非单纯的

空间转移。

行业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在服

务质量的可控与消费者信任的基石之

上。当“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

费的三倍”等格式条款印象深植公众

脑海，当保价与否成为索赔时的鸿沟，

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权益，更是行业

长期的信誉与健康生态。因此，透过

此类案件，我们应推动从企业到网点、

从系统到从业者的全链条责任意识强

化，将法规中的“应然”转化为操作中

的“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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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消失于“最后一米”，信赖如何抵达？
郑金雄


